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32號

上  訴  人  王增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育英律師                     

被  上訴人  李秀霞

訴訟代理人  林詠善律師

複  代理人  江沁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

2年4月24日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38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內湖簡易庭。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2月18日經由不動產經

紀人員居間，以新臺幣（下同）1,458萬元向上訴人購買坐

落於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暨其上

建築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段000號2樓）

（下稱系爭建物），並有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

買賣契約)。上訴人於簽約當時告知被上訴人，系爭建物臥

室滲漏水情形業已修復，並保證系爭建物並無任何間隙裂痕

情形、水、電管線亦均已更新等語，足認上訴人已保證系爭

建物均無上開之瑕疵。詎料，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24日接獲

樓下鄰居通知系爭建物樓地板及浴室龜裂、漏水，已影響該

鄰居住處天花板，被上訴人即會同水電師傅勘查，發現漏水

原因為廚房舊水槽排水管因年久失修堵塞導致積水，進而造

成全屋積水並滲漏至樓下一樓建物内，被上訴人嗣於111年6

月14日僱用工班拆開系爭建物現況之木頭拼接地板，發現木

頭拼接地板下方僅墊放無防水功能之塑膠片，而塑膠片下方

是舊有磨石子地板，該磨石子地板因年久失修而有多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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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根本無任何防水之功能。綜上，系爭建物顯然有廚房舊

水槽排水管阻塞及全屋地板有間隙裂痕而無防水功能之瑕疵

(下稱系爭瑕疵)，再依兩造簽約時之房屋現況說明書(下稱

系爭房屋現況說明書)內容，足認上訴人確有保證系爭建物

絕無系爭瑕疵等情，是上訴人自應負系爭建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被上訴人因系爭瑕疵所花費之修繕費用為32萬7,900

元，另被上訴人因終日憂心系爭建物修繕情形尚受有非財產

上損失1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359條、第227

之1條及195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2萬7,900

元及遲延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萬7,900

元，及自112年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其餘之訴駁回；判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

訴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

二、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

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

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

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第45

1條第1項及前條第2項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

訴訟法第451條第1、2項、第45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

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

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次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

不到場者，法院固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惟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者，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否則，若依到

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未到場人敗訴之判決

者，其踐行之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

第3752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再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

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

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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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居人或受雇人。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

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

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

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

達。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及第138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

送達，限於不能依同法第136條及第137條規定為送達者，始

得為之，倘其送達之處所並非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

或營業所，即不得於該處所為寄存送達。又按民法第20條第

1項之規定，當事人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上

亦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即為其住所，故住

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而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

定，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並非為認定住

所之唯一標準。是應受送達人之住所現已變更者，縱令其戶

籍登記尚未遷移，仍不得於原處所為寄存送達。

三、經查，原審指定於112年4月24日進行言詞辯論，並向上訴人

之戶籍址即宜蘭縣○○市○○○路000號送達系爭期日之開

庭通知書，因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有辨別事理能力之

同居人或受僱人可代為收受，郵務機關遂以寄存送達方式，

將開庭通知寄存於送達地之警察機關即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

蘭分局進士派出所，固有上訴人之戶籍資料及送達證書可稽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389號卷

【下稱原審卷】第109頁，本院限閱卷內附個人戶籍資料查

詢結果）。惟上訴人之戶籍地址固登記為上揭宜蘭地址，然

上訴人實自107年6月起，即因結婚而長住在新北市○○區○

○路00○0號9樓（下稱新北中和地址），並於110年8月2日

在宜蘭○○○○○○○○○辦理通訊地址更動，即將通訊地

址設定為新北中和地址，有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報服務收

執聯在卷可稽（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232號卷【下稱本院

卷】第44頁）；上訴人亦將上開宜蘭房屋之房屋稅繳款書亦

寄送至新北中和地址，電費部分因無法收受紙本帳單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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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已向台電公司申請以電子帳單繳費等節，亦經上訴人提出

上開宜蘭房屋112年房屋稅繳款書、台灣電力公司112年2至4

月繳款憑證為憑（本院卷第46至55頁）；且本院函囑宜蘭縣

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針對系爭宜蘭地址居住情形為查訪，該

局亦回復稱：王增雄目前居處在新北市，只有放假有空閒時

間才會回宜蘭市等情，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分局11

3年2月29日警蘭刑字第1130005642號函暨檢附之查訪紀錄表

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2-174頁）。由此可知，上訴人實並

無居住於宜蘭戶籍地址之客觀事實，甚為明確。被上訴人固

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第5項約定：「甲乙雙方相互間所

為之洽商，徵詢或通知辦理事項如以書面通知，應以本契約

所載之地址為通信地址，將來如發生無法送達或當事人拒收

時，均以郵遞日視為送達生效日」，而契約尾頁亦載明：

「賣方（乙方）王增雄」、「戶籍地址：宜蘭縣○○市○○

○路000號」等語（原審卷第33、37頁），足見兩造簽約時

業已特定上訴人因本件所收受文件地址即為戶籍地云云，惟

兩造間買賣契約雖有如上約定，惟此僅係兩造關於買賣契約

文件送達之約定，尚難據此認定上訴人仍居住宜蘭地址，且

亦無變更法律關於送達規定之效力（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

字第47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被上訴人前開所辯，難

謂可採。

四、綜上，原審言詞辯論期日開庭通知書送達時，相對人未實際

生活於宜蘭戶籍地址，而係以新北中和地址為其住所等節，

洵堪認定。是上訴人主張原審寄發112年4月24日言詞辯論庭

期通知書時，宜蘭地址並非其之住所，應非無稽。原審將該

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於宜蘭地址向上訴人為寄存送達，其

送達自不合法。上訴人既係因未受合法通知致未到庭應訴，

原審法院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其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上訴人因未受合法通知，未能參

與言詞辯論，經一造辯論受不利判決，於其審級利益之保障

有欠缺，為維持審級制度，原審之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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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裁判之基礎，且上訴人已陳明不同意由

本院就本件為裁判，依首揭說明，自有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

院更為裁判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將原判決廢棄，發回

原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

項、第453條、第436條之1第3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毛彥程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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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32號
上  訴  人  王增雄




訴訟代理人  蔡育英律師                      
被  上訴人  李秀霞
訴訟代理人  林詠善律師
複  代理人  江沁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2年4月24日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38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內湖簡易庭。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2月18日經由不動產經紀人員居間，以新臺幣（下同）1,458萬元向上訴人購買坐落於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築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段000號2樓）（下稱系爭建物），並有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上訴人於簽約當時告知被上訴人，系爭建物臥室滲漏水情形業已修復，並保證系爭建物並無任何間隙裂痕情形、水、電管線亦均已更新等語，足認上訴人已保證系爭建物均無上開之瑕疵。詎料，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24日接獲樓下鄰居通知系爭建物樓地板及浴室龜裂、漏水，已影響該鄰居住處天花板，被上訴人即會同水電師傅勘查，發現漏水原因為廚房舊水槽排水管因年久失修堵塞導致積水，進而造成全屋積水並滲漏至樓下一樓建物内，被上訴人嗣於111年6月14日僱用工班拆開系爭建物現況之木頭拼接地板，發現木頭拼接地板下方僅墊放無防水功能之塑膠片，而塑膠片下方是舊有磨石子地板，該磨石子地板因年久失修而有多處裂缝，根本無任何防水之功能。綜上，系爭建物顯然有廚房舊水槽排水管阻塞及全屋地板有間隙裂痕而無防水功能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再依兩造簽約時之房屋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房屋現況說明書)內容，足認上訴人確有保證系爭建物絕無系爭瑕疵等情，是上訴人自應負系爭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被上訴人因系爭瑕疵所花費之修繕費用為32萬7,900元，另被上訴人因終日憂心系爭建物修繕情形尚受有非財產上損失1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359條、第227之1條及195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2萬7,900元及遲延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萬7,900元，及自112年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餘之訴駁回；判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第451條第1項及前條第2項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2項、第45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次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法院固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惟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否則，若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未到場人敗訴之判決者，其踐行之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752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再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雇人。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及第13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限於不能依同法第136條及第137條規定為送達者，始得為之，倘其送達之處所並非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即不得於該處所為寄存送達。又按民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當事人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上亦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即為其住所，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而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是應受送達人之住所現已變更者，縱令其戶籍登記尚未遷移，仍不得於原處所為寄存送達。
三、經查，原審指定於112年4月24日進行言詞辯論，並向上訴人之戶籍址即宜蘭縣○○市○○○路000號送達系爭期日之開庭通知書，因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可代為收受，郵務機關遂以寄存送達方式，將開庭通知寄存於送達地之警察機關即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進士派出所，固有上訴人之戶籍資料及送達證書可稽（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389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09頁，本院限閱卷內附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惟上訴人之戶籍地址固登記為上揭宜蘭地址，然上訴人實自107年6月起，即因結婚而長住在新北市○○區○○路00○0號9樓（下稱新北中和地址），並於110年8月2日在宜蘭○○○○○○○○○辦理通訊地址更動，即將通訊地址設定為新北中和地址，有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報服務收執聯在卷可稽（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23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4頁）；上訴人亦將上開宜蘭房屋之房屋稅繳款書亦寄送至新北中和地址，電費部分因無法收受紙本帳單繳款，亦已向台電公司申請以電子帳單繳費等節，亦經上訴人提出上開宜蘭房屋112年房屋稅繳款書、台灣電力公司112年2至4月繳款憑證為憑（本院卷第46至55頁）；且本院函囑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針對系爭宜蘭地址居住情形為查訪，該局亦回復稱：王增雄目前居處在新北市，只有放假有空閒時間才會回宜蘭市等情，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分局113年2月29日警蘭刑字第1130005642號函暨檢附之查訪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2-174頁）。由此可知，上訴人實並無居住於宜蘭戶籍地址之客觀事實，甚為明確。被上訴人固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第5項約定：「甲乙雙方相互間所為之洽商，徵詢或通知辦理事項如以書面通知，應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通信地址，將來如發生無法送達或當事人拒收時，均以郵遞日視為送達生效日」，而契約尾頁亦載明：「賣方（乙方）王增雄」、「戶籍地址：宜蘭縣○○市○○○路000號」等語（原審卷第33、37頁），足見兩造簽約時業已特定上訴人因本件所收受文件地址即為戶籍地云云，惟兩造間買賣契約雖有如上約定，惟此僅係兩造關於買賣契約文件送達之約定，尚難據此認定上訴人仍居住宜蘭地址，且亦無變更法律關於送達規定之效力（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47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被上訴人前開所辯，難謂可採。
四、綜上，原審言詞辯論期日開庭通知書送達時，相對人未實際生活於宜蘭戶籍地址，而係以新北中和地址為其住所等節，洵堪認定。是上訴人主張原審寄發112年4月24日言詞辯論庭期通知書時，宜蘭地址並非其之住所，應非無稽。原審將該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於宜蘭地址向上訴人為寄存送達，其送達自不合法。上訴人既係因未受合法通知致未到庭應訴，原審法院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其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上訴人因未受合法通知，未能參與言詞辯論，經一造辯論受不利判決，於其審級利益之保障有欠缺，為維持審級制度，原審之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並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裁判之基礎，且上訴人已陳明不同意由本院就本件為裁判，依首揭說明，自有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院更為裁判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453條、第436條之1第3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毛彥程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32號
上  訴  人  王增雄


訴訟代理人  蔡育英律師                      
被  上訴人  李秀霞
訴訟代理人  林詠善律師
複  代理人  江沁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
2年4月24日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38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內湖簡易庭。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2月18日經由不動產經
    紀人員居間，以新臺幣（下同）1,458萬元向上訴人購買坐
    落於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築物
    （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段000號2樓）（下稱系爭建
    物），並有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上
    訴人於簽約當時告知被上訴人，系爭建物臥室滲漏水情形業
    已修復，並保證系爭建物並無任何間隙裂痕情形、水、電管
    線亦均已更新等語，足認上訴人已保證系爭建物均無上開之
    瑕疵。詎料，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24日接獲樓下鄰居通知系
    爭建物樓地板及浴室龜裂、漏水，已影響該鄰居住處天花板
    ，被上訴人即會同水電師傅勘查，發現漏水原因為廚房舊水
    槽排水管因年久失修堵塞導致積水，進而造成全屋積水並滲
    漏至樓下一樓建物内，被上訴人嗣於111年6月14日僱用工班
    拆開系爭建物現況之木頭拼接地板，發現木頭拼接地板下方
    僅墊放無防水功能之塑膠片，而塑膠片下方是舊有磨石子地
    板，該磨石子地板因年久失修而有多處裂缝，根本無任何防
    水之功能。綜上，系爭建物顯然有廚房舊水槽排水管阻塞及
    全屋地板有間隙裂痕而無防水功能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
    再依兩造簽約時之房屋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房屋現況說明
    書)內容，足認上訴人確有保證系爭建物絕無系爭瑕疵等情
    ，是上訴人自應負系爭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被上訴人因系
    爭瑕疵所花費之修繕費用為32萬7,900元，另被上訴人因終
    日憂心系爭建物修繕情形尚受有非財產上損失10萬元。為此
    ，爰依民法第179條、第359條、第227之1條及195條之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2萬7,900元及遲延利息。原審
    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萬7,900元，及自112年2月2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餘之訴駁回；
    判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
    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
    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
    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
    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第45
    1條第1項及前條第2項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
    訴訟法第451條第1、2項、第45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
    ，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
    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次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
    到場者，法院固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惟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者，法
    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否則，若依到場
    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未到場人敗訴之判決者，
    其踐行之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7
    52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再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
    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
    居人或受雇人。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
    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
    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
    ，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及第138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
    ，限於不能依同法第136條及第137條規定為送達者，始得為
    之，倘其送達之處所並非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
    業所，即不得於該處所為寄存送達。又按民法第20條第1項
    之規定，當事人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上亦有
    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即為其住所，故住所並
    不以登記為要件，而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戶
    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
    一標準。是應受送達人之住所現已變更者，縱令其戶籍登記
    尚未遷移，仍不得於原處所為寄存送達。
三、經查，原審指定於112年4月24日進行言詞辯論，並向上訴人
    之戶籍址即宜蘭縣○○市○○○路000號送達系爭期日之開庭通知
    書，因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
    或受僱人可代為收受，郵務機關遂以寄存送達方式，將開庭
    通知寄存於送達地之警察機關即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
    進士派出所，固有上訴人之戶籍資料及送達證書可稽（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389號卷【下稱原
    審卷】第109頁，本院限閱卷內附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惟上訴人之戶籍地址固登記為上揭宜蘭地址，然上訴人實
    自107年6月起，即因結婚而長住在新北市○○區○○路00○0號9
    樓（下稱新北中和地址），並於110年8月2日在宜蘭○○○○○○○
    ○○辦理通訊地址更動，即將通訊地址設定為新北中和地址，
    有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報服務收執聯在卷可稽（本院112
    年度簡上字第23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4頁）；上訴人亦
    將上開宜蘭房屋之房屋稅繳款書亦寄送至新北中和地址，電
    費部分因無法收受紙本帳單繳款，亦已向台電公司申請以電
    子帳單繳費等節，亦經上訴人提出上開宜蘭房屋112年房屋
    稅繳款書、台灣電力公司112年2至4月繳款憑證為憑（本院
    卷第46至55頁）；且本院函囑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針
    對系爭宜蘭地址居住情形為查訪，該局亦回復稱：王增雄目
    前居處在新北市，只有放假有空閒時間才會回宜蘭市等情，
    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分局113年2月29日警蘭刑字第
    1130005642號函暨檢附之查訪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
    2-174頁）。由此可知，上訴人實並無居住於宜蘭戶籍地址
    之客觀事實，甚為明確。被上訴人固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第13
    條第5項約定：「甲乙雙方相互間所為之洽商，徵詢或通知
    辦理事項如以書面通知，應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通信地址
    ，將來如發生無法送達或當事人拒收時，均以郵遞日視為送
    達生效日」，而契約尾頁亦載明：「賣方（乙方）王增雄」
    、「戶籍地址：宜蘭縣○○市○○○路000號」等語（原審卷第33
    、37頁），足見兩造簽約時業已特定上訴人因本件所收受文
    件地址即為戶籍地云云，惟兩造間買賣契約雖有如上約定，
    惟此僅係兩造關於買賣契約文件送達之約定，尚難據此認定
    上訴人仍居住宜蘭地址，且亦無變更法律關於送達規定之效
    力（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47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是被上訴人前開所辯，難謂可採。
四、綜上，原審言詞辯論期日開庭通知書送達時，相對人未實際
    生活於宜蘭戶籍地址，而係以新北中和地址為其住所等節，
    洵堪認定。是上訴人主張原審寄發112年4月24日言詞辯論庭
    期通知書時，宜蘭地址並非其之住所，應非無稽。原審將該
    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於宜蘭地址向上訴人為寄存送達，其
    送達自不合法。上訴人既係因未受合法通知致未到庭應訴，
    原審法院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其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上訴人因未受合法通知，未能參
    與言詞辯論，經一造辯論受不利判決，於其審級利益之保障
    有欠缺，為維持審級制度，原審之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並不
    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裁判之基礎，且上訴人已陳明不同意由
    本院就本件為裁判，依首揭說明，自有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
    院更為裁判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將原判決廢棄，發回
    原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
    、第453條、第436條之1第3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毛彥程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32號
上  訴  人  王增雄


訴訟代理人  蔡育英律師                      
被  上訴人  李秀霞
訴訟代理人  林詠善律師
複  代理人  江沁澤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2年4月24日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38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內湖簡易庭。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民國111年2月18日經由不動產經紀人員居間，以新臺幣（下同）1,458萬元向上訴人購買坐落於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暨其上建築物（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段000號2樓）（下稱系爭建物），並有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上訴人於簽約當時告知被上訴人，系爭建物臥室滲漏水情形業已修復，並保證系爭建物並無任何間隙裂痕情形、水、電管線亦均已更新等語，足認上訴人已保證系爭建物均無上開之瑕疵。詎料，被上訴人於111年5月24日接獲樓下鄰居通知系爭建物樓地板及浴室龜裂、漏水，已影響該鄰居住處天花板，被上訴人即會同水電師傅勘查，發現漏水原因為廚房舊水槽排水管因年久失修堵塞導致積水，進而造成全屋積水並滲漏至樓下一樓建物内，被上訴人嗣於111年6月14日僱用工班拆開系爭建物現況之木頭拼接地板，發現木頭拼接地板下方僅墊放無防水功能之塑膠片，而塑膠片下方是舊有磨石子地板，該磨石子地板因年久失修而有多處裂缝，根本無任何防水之功能。綜上，系爭建物顯然有廚房舊水槽排水管阻塞及全屋地板有間隙裂痕而無防水功能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再依兩造簽約時之房屋現況說明書(下稱系爭房屋現況說明書)內容，足認上訴人確有保證系爭建物絕無系爭瑕疵等情，是上訴人自應負系爭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被上訴人因系爭瑕疵所花費之修繕費用為32萬7,900元，另被上訴人因終日憂心系爭建物修繕情形尚受有非財產上損失10萬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359條、第227之1條及195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42萬7,900元及遲延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萬7,900元，及自112年2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餘之訴駁回；判決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前項情形，應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如兩造同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為裁判者，應自為判決。第451條第1項及前條第2項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2項、第453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次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法院固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惟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否則，若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未到場人敗訴之判決者，其踐行之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752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再按，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雇人。送達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項前段、第137條第1項及第13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138條所規定之寄存送達，限於不能依同法第136條及第137條規定為送達者，始得為之，倘其送達之處所並非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即不得於該處所為寄存送達。又按民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當事人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上亦有住於一定地域之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即為其住所，故住所並不以登記為要件，而戶籍法為戶籍登記之行政管理規定，戶籍地址乃係依戶籍法所為登記之事項，並非為認定住所之唯一標準。是應受送達人之住所現已變更者，縱令其戶籍登記尚未遷移，仍不得於原處所為寄存送達。
三、經查，原審指定於112年4月24日進行言詞辯論，並向上訴人之戶籍址即宜蘭縣○○市○○○路000號送達系爭期日之開庭通知書，因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可代為收受，郵務機關遂以寄存送達方式，將開庭通知寄存於送達地之警察機關即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進士派出所，固有上訴人之戶籍資料及送達證書可稽（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內湖簡易庭112年度湖簡字第389號卷【下稱原審卷】第109頁，本院限閱卷內附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惟上訴人之戶籍地址固登記為上揭宜蘭地址，然上訴人實自107年6月起，即因結婚而長住在新北市○○區○○路00○0號9樓（下稱新北中和地址），並於110年8月2日在宜蘭○○○○○○○○○辦理通訊地址更動，即將通訊地址設定為新北中和地址，有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報服務收執聯在卷可稽（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232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4頁）；上訴人亦將上開宜蘭房屋之房屋稅繳款書亦寄送至新北中和地址，電費部分因無法收受紙本帳單繳款，亦已向台電公司申請以電子帳單繳費等節，亦經上訴人提出上開宜蘭房屋112年房屋稅繳款書、台灣電力公司112年2至4月繳款憑證為憑（本院卷第46至55頁）；且本院函囑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針對系爭宜蘭地址居住情形為查訪，該局亦回復稱：王增雄目前居處在新北市，只有放假有空閒時間才會回宜蘭市等情，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分局113年2月29日警蘭刑字第1130005642號函暨檢附之查訪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72-174頁）。由此可知，上訴人實並無居住於宜蘭戶籍地址之客觀事實，甚為明確。被上訴人固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第13條第5項約定：「甲乙雙方相互間所為之洽商，徵詢或通知辦理事項如以書面通知，應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通信地址，將來如發生無法送達或當事人拒收時，均以郵遞日視為送達生效日」，而契約尾頁亦載明：「賣方（乙方）王增雄」、「戶籍地址：宜蘭縣○○市○○○路000號」等語（原審卷第33、37頁），足見兩造簽約時業已特定上訴人因本件所收受文件地址即為戶籍地云云，惟兩造間買賣契約雖有如上約定，惟此僅係兩造關於買賣契約文件送達之約定，尚難據此認定上訴人仍居住宜蘭地址，且亦無變更法律關於送達規定之效力（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473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被上訴人前開所辯，難謂可採。
四、綜上，原審言詞辯論期日開庭通知書送達時，相對人未實際生活於宜蘭戶籍地址，而係以新北中和地址為其住所等節，洵堪認定。是上訴人主張原審寄發112年4月24日言詞辯論庭期通知書時，宜蘭地址並非其之住所，應非無稽。原審將該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於宜蘭地址向上訴人為寄存送達，其送達自不合法。上訴人既係因未受合法通知致未到庭應訴，原審法院逕依被上訴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其訴訟程序即有重大瑕疵。上訴人因未受合法通知，未能參與言詞辯論，經一造辯論受不利判決，於其審級利益之保障有欠缺，為維持審級制度，原審之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並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裁判之基礎，且上訴人已陳明不同意由本院就本件為裁判，依首揭說明，自有將本事件發回原審法院更為裁判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453條、第436條之1第3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沛雷
　　　　　　　　　　　　　　　 法　官　毛彥程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